企业国有资产注销产权登记服务指南
	办理项
	注销产权登记

	权力事项
	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受理窗口
	市国资委产权管理科

	事项类型
	行政权力事项

	办理对象
	市属企业、市属企业（不含国有资本参股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境内外各级企业及其投资参股企业

	设定依据
	《国家出资企业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资委令第29号）、《关于印发<国家出资企业产权登记管理工作指引>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12〕104号）、《山东省国资委关于做好国家出资企业产权登记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鲁国资产权字〔2015〕42号）等

	申报条件
	1.因解散、破产进行清算，并注销企业法人资格的；
2.因产权转让、减资、股权出资、出资人性质改变等导致企业出资人中不再存续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和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的；
3.其他应当办理注销产权登记的情形。

	申报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是否必须
	份数
	是否需要电子版

	
	1
	市属企业出具的产权登记业务办理申请文件
	是
	1份
	是

	
	2
	经济行为决策或批复文件
	是
	1份
	是

	
	3
	拟登记企业章程
	是
	1份
	是

	
	4
	拟登记企业产权登记证（表）
	是
	1份
	是

	
	5
	本次登记经济行为涉及专项审计、资产评估的，提供经济行为基准日审计报告、评估结果备案或核准文件
	是
	1份
	是

	
	6
	本次登记经济行为涉及进场交易、协议转让、无偿划转的，提供进场交易合同、凭证，转让协议，无偿划转协议等文件
	是
	1份
	是

	
	7
	本次登记经济行为涉及减资的，提供减资公告
	是
	1份
	是

	
	8
	本次登记经济行为涉及企业注销法人资格的，提供清算报告、注销公告、工商注销证明等材料。属于因破产而清算并注销法人资格的，同时提供破产公告
	是
	1份
	是

	
	9
	本次登记经济行为需要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提供职工代表大会决议文件
	是
	1份
	是

	
	10
	其他文件和资料
	是
	1份
	是

	办理程序
	（一）相关经济行为完成后20个工作日内，办理工商登记前，市属企业上报申请文件及相关资料；企业注销法人资格的，在办理工商注销登记后20个工作日内，由市属企业上报申请文件及相关资料；

（二）材料齐备、经审核符合登记要求的，10个工作日内予以登记；

（三）经审核发现登记信息填写错误、资料提报不完整、相关经济行为操作过程存在瑕疵的，5个工作日内向市属企业反馈书面意见，市属企业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上报相关整改材料进行重新审核，完成时限相应顺延。

	法定期限
	10个工作日内

	承诺时限
	7个工作日内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全程网办
	是（http://124.133.255.229:9797/possession）

	咨询电话
	0537-2606133


